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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如何应对强制保险条例的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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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机动车强制三者险条例（现已更改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已于日前正式颁布并定于 2006

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这一关乎广大民生的政策出台，需要保险公司有必要认真研读条例，预测未来实施

可能造成的经营中的最大影响。笔者愿以此短文抛砖引玉，与大家交流讨论有关强制保险条例实施后，保

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对接的商业补充保险中相关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和正式稿变化的研读 

    2003年 10月 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

下简称《道交法》)，并于 2004年 5月 1日起正式实施。为贯彻落实《道交法》中建立我国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强制者任险”)制度的有关精神，国务院法制办研究起草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并于 2005年 1月向社会公开刊发《条例》全文，以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3月 28日正式颁布，对比草案和正式稿的变化，保险公司应该在

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并形成相应的经营策略。 

    1、保险公司在经营强制保险的过程中，发生不属于保险事故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只需要在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即可。 

    在“草案”中，对于不属于保险事故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被要求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费用，

然而，相关费用并没有具体指明，可能会涉及到多项垫付项目，比如伤残、医疗费用、甚至死亡相关费用，

而正式稿明确了只垫付具体的“抢救费用”，客观上缓解了保险公司经营中而强制保险垫付费用资金成本压

力。 

    对于这一条的认识，笔者认为对保险公司这一商业性质的主体，承担过多的责任是仍是一种不公平，即

使这种责任已在正式稿中标准有所降低。在保险公司垫付的行为中，操作起来会非常困难。商业保险公司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被要求垫付抢救费用时，极有可能与相关部门发生扯皮现象，最终吃亏的是受害人。如

果将这一职责交给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由基金会出面，力度会更大一些。 

    由于正式稿的颁布，短期内可能不会做出相关调整，在保险实务的处理中，垫付而引起的风险也必然成

为保险公司经营强制险费率较高的一个理由。 

    2、投保人不按期交纳保费不能成为保险人解除合同的理由 

在“草案”中，保险公司能够解除强制保险合同的有两个条件：第一，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

务的；第二，投保人未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的。而正式稿中，把投保人未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从中取消了，

这种修改客观上造成保险公司应收账款增加的可能性。如果在即将由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的《强制保险条款》

中就这一免赔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保险公司在经营上实际上不能以任何理由去终止保险合同的，即使加上

一个合理的宽限期（保费催交期）估计也很难实施。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3、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的伤害得不到相关赔偿 

    在草案中修改中，就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在原草案中，“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进行赔偿的责任保险”被进一步明确为正式稿中的：“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更加强调了什么样的人员属于第三者人员，但是正

式条例的题目却去掉了“三者”的字样，反而易使人造成与内容不符的疑惑。 

    就保险公司而言，在以往商业三者险中，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也不属于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发展到强制

险时，将商业模式简单照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同样被剔除出赔偿范围，对保险公司经营而言并无大碍，

但客观讲，作为国家以法令形式出现的强制保险而言，这显然没有体现“保护生命”的意义。 

    保险公司在开发新的商业三者险时，笔者认为，各公司有必要考虑一下开发一个类似于原“车上人员责

任险”的险种了，去作为强制保险的直接涵盖，以保障强制保险范围内单方肇事而引起的车上人员的伤亡，

这也是一个与强制保险配套出售的卖点。 

    4、从车费率关联因素对目前时期的强制险经营更加合理 

    原三者草案中的“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最终被更改为正式稿

中：“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做到从车

费率关联因素，显然更具有操作上的合理性。目前，各地保监局或行业协会部门都已经或正在联合交通管

理部门建立车辆的相关违章数据库。而此正式稿中也强调了“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

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

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这一原则不仅要体现在强制保险经营，更要在商业三者险中无

缝对接，以往保险公司在经营三者险中的无赔款优待等规定，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在现行的法律和条例框架

内是否还具有合理性，是否需要把无赔款优待改成无事故、无违法优待。 

    5、分项责任限额的赔偿体系更进一步明确 

在原稿中“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优先对人身伤亡进行赔偿”

的规定进一步得到了明确，正式公布的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

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共四项。对于各项具体项目的涵盖范围，仍需要

具体的强制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数额和标准。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预见，以往的综合的三者险条款有

必要重新进行分割，不分项区分各项限额而是统一大限额内赔付，与强制保险条款已不能对接，且分项限

额对于商业补充保险显然也是责任更明确，在费率的厘定也更具有降费的空间。此外，保险公司也可以单

独制定单独的分项对接条款以和强制保险相匹配。 

    二、保险公司产品开发中和实际经营中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产品开发上，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概念上要对接： 

    即在三者险各种类的条款中，涉及到的条款名称、关键词概念、责任范围、责任免除等要与强制保险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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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容上要对接： 

    即保险公司在开发商业三者险产品时，定位于强制保险的补充产品，要与强制险的赔偿责任限额、条款

表述进行充分衔接。 

    3、范围上要补充和涵盖 

    即保险公司的三者险产品，需要提供多种包含人伤和财损的保险的补充组合类型供消费者选择，消费者

可以视自身的需求来选择投保，最好有多种的选择余地。比如，分项责任限额是商业三者补充险的趋势。 

   （二）保险公司实际经营中的措施 

    1、在经营强制险的过程中，保险公司经营压力加大。《条例》的出台，正式为强制险“正了名”，而按照

国际惯例和条例初衷，经营法定强制险，保险公司应当是不盈利或者仅仅是微利，那么就对保险公司的经

营管理、业务管控和投资盈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按《条例》和保监会要求改革业务流程，

设立完全独立的强制三者险业务部门，还必须改革原有业务流程，调整内部组织机构，提高业务运作效率，

更加高效进行资金运作，获取投资收益，以保证强制三者险业务经营控制在合理的盈亏平衡点附近。 

    2、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仍有很大的机会 

    在条例颁布之后，保监会相关人员就曾表示：在强制保险出台后，保监会仍希望消费者继续投保商业第

三者责任保险，弥补强制三者险的保障不足。这充分说明，即使在强制险高费率可能的基础上，作为补充

险的商业三者仍然可能成为车险经营的高利润来源。一方面是因为需求所致，强制保险不可能高责任限额，

仅限于基础性的保障，消费者的需求空间仍很大；另一方面，对于商业补充险，要深入挖掘强制险之外的

各种可能的保障需求，针对不同消费者制订高、中、低端的补充商业产品，费率要有明显的阶梯性。即要

多条分割，又要相互独立，可以方便地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搭配投保。 

  

 


